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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維護服務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 
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甲方)
泰溥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甲方委由乙方維護軟體系統，經雙方同意訂定本合約，並共同遵守以下條款：
第1條 本合約標的：雲端公文製作及線上簽核管理系統維護服務。 (系統總授權帳號數為600個使用者啟用帳號及30個同時上線數)
第2條 維護期限：自114年1月1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 (二年期)
第3條 維護費用：
1. 雲端公文製作及線上簽核管理系統維護服務(二年期)-- 　840,000　元(含稅)

2. 線上收發文交換機制升級服務費(檔管局WebjAgent機制)—   75,600　元(含稅) 
-配合e-client交換機制的停止服務期間

-使用範圍：樹林分公司、新店分公司、八里分公司
-租賃期間：113/09/27-115/09/26(二年期)
-展延期間：115/09/27-115/12/31(三個月)

合計　915,600　元(含稅)
3. 增加嘉義營業所展延期間：113/09/27-113/12/31(三個月)，金額：  3,675　元(含稅)另案支付。
4. 上開費用已包括乙方履約所需之相關費用，除雙方另有約定外，乙方不得再向甲方收取其他款項、費用。
第4條 付款條件：採一年一付，分二年期付款，乙方工作需經甲方驗收核可，否則甲方得依約扣罰。乙方於每年度1月份經甲方同意或驗收核可後寄達該年度之請款發票及甲方要求之相關單據文件憑證於甲方，甲方核對無誤後於次月1日起算第三個月5日前(含)(若乙方有需改善導致延誤或請款遲延或遇假日則順延)以匯款方式支付該年合約的維護款項
。若甲方有非因可歸責於乙方事由而未如期支付款項之情形時，乙方得書面通知甲方限期支付，屆期甲方仍未支付時，乙方得暫停提供維護服務，待甲方支付維護款項後，再提供系統之維護服務，但維護截止期限不得延後。
         1.第一期款:457,800元整（含稅價），維護期限:114年01月0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
 2.第二期款:457,800元整（含稅價）,維護期限:115年01月01日至115年12月31日止。

第5條 服務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30至12:30，下午13:30至17:30，國定例假日除外。

第6條 維護服務項目
1. 軟體版本更新。 
2. 網頁版本程式更新。
3. 操作手冊及軟體更新。
4. 合約期間於第五條規定之服務時間內，提供電話服務及遠端障礙處理。
5. 合約期間於第五條規定之服務時間內，提供遠端系統障礙處理。 
6. 定期維護:每季提供定期維護報告電子檔一份。(3月底、6月底、9月底、12月底)。
7. 資安項目:依弱掃報告修正風險；依公告提供資安訊息。
第7條 維護服務內容說明：
1. 軟體程式錯誤修正及功能加強
乙方對軟體程式錯誤完成修正及功能加強後，應主動將上述軟體程式提供給甲方，並保證此項修正及加強版本之軟體程式可正常地在本維護標的上操作，且無需重新設計原有的應用軟體。
2. 版本更新(Revisions)
乙方對甲方所使用之原硬體主機及網路IP的系統軟體認為有版本更新之必要時，應主動對甲方說明新版本功能，並經甲方同意後免費更換新版。
註：若因系統主機與終端電腦作業系統升級(更新)、瀏覽器版本變更，而導致系統無法正常運作與使用，使得系統須更新版本，則相關費用另計，不在本合約範圍之內。
3. 電話及線上專人問題確認及解答
甲方於維護合約期間之服務時間內，可透過電話諮詢與遠端網路連線軟體，直接獲得乙方所提供之支援服務。
4.以上維護內容，除第六條維護項目明訂外，均不含硬體及耗材維修、保養。
5.維護期限內提供2場教育訓練服務(2小時/場次)，請於二週前通知預約日期)。
6.若可歸責於乙方之因素，導致系統無法正常運作與使用，乙方應於[__]小時之內排除(包含但不限於障礙處理)，若逾時仍無法排除，則每逾1小時，甲方得按當期維護費用總價百分之[1]扣罰，甲方得逕自於未給付之費用中扣除，若已無費用可抵扣或不足扣抵，則乙方應即賠償甲方並應於甲方通知後10日內匯款至甲方指定帳戶。
第8條 維護服務範圍之限制
肇因於下列因素致標的物無法使用之情況，不屬本合約之維護服務範圍。若甲方因此要求乙方提供服務，則該等服務應按乙方當時之臨修服務費率為之：
1. 服務時間外之維護服務。
2. 未獲授權之非乙方人員試圖修理、維護或修改系統。
3. 水災、火災、地震、閃電雷擊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所引起者。
4. 因甲方網路架構變動或設備搬遷。
5. 未經甲方同意於該伺服器端增加與本標的物無關之軟體或服務。
6. 甲方網路問題，惟乙方應盡力協助釐清問題發生原因。
7. 甲方故意或重大過失（包括操作人員之重大失誤、系統或設備之不當使用或錯誤使用）造成系統故障。
第9條 契約終止：非經雙方同意，不得任意終止契約及變更契約內容。但如乙方違反本契約規定經甲方通知改善仍無法改善時，甲方得終止契約及請求損害賠償，乙方如有溢領款項或罰款或應賠償甲方之情形者，乙方應無條件返還、支付或賠償甲方，前述金額甲方得逕自應給付予乙方之費用中扣抵，若無費用可扣抵或扣抵後仍不足，乙方仍應支付甲方，並應於甲方通知後10日內匯款至甲方指定帳戶。
第10條 合約修改
1.任一方因公司更改名稱或更改組織時，本合約效力不受影響。但雙方認為必要時，得另訂定合約並同時終止本合約，以持續雙方原有之權利及義務。
2.本合約條款之增減修改應經雙方同意後以書面為之。

第11條  本契約應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並解釋之。本契約如有其他未盡事宜，雙方應本誠信原則協議解決或依有關法令解釋辦理。
第12條  訴訟管轄
本合約如有爭執疑義時，依誠實信用原則解決之。如有訴訟必要，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13條  保密義務:
雙方同意若因本合約而知悉對方業務上資料、情報、計劃、機密或其他事項時，應謹守保密義務，不洩漏予他人或為不利對方之情事。
第14條  本合約書壹式貳份，雙方各執乙份俾資信守。
立合約書人:

甲方                                   
公司或單位名稱： 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簽 約 代 表 人： 王聖斌               (簽章)      
電          話 : 02-2586-0177                    
地          址： 台北市中山區德惠街16-5號7                 

乙方
公司或單位名稱： 泰溥科技有限公司
簽 約 代 表 人：  許 智 棻            (簽章)
電          話 :  02-27285528

地          址：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508號2樓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契約無履保,且維護費年初即付清當年度費用,則之後違反可能無費用可扣.建議是否與廠商商議以每季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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